附件4
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工作方案模板

    一、示范区发展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

  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。

二、重点任务
    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和所在城市发展战略，考虑区位特点、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，确定数字贸易发展的功能定位，制定发展目标，细化形成主要任务。下列任务供参考，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调整。

（一）培育壮大经营主体。培育数字贸易领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，打造数字贸易品牌企业和重点项目，吸引国内外龙头企业设立总部、研发中心和运营中心；发展云服务、数字内容、人工智能等高端业态；用足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，引导金融机构、保险公司等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保险服务等。
（二）创新应用场景和模式。推进公共数据、企业数据、个人数据开发利用；探索跨境数据贸易，支持发展国际数据服务业务；支持平台企业发挥生态优势，提升数字技术、产品和服务水平；支持建设数字产品出海平台，助力发展网络文学、游戏动漫、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出口；开展数字知识产权转让、许可等运营服务，支持扩大数字知识产权进出口等。
（三）促进企业“走出去”。支持企业参与各层次数字贸易相关多双边合作；开展数字贸易相关境外办展项目，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；发挥贸易促进机构、行业商协会在规范行业秩序、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，为企业“走出去”创造良好条件；参与数字贸易标准制修订，推进标准国际化对接等。
（四）扩大数字领域对外开放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开展数字领域各类改革和开放措施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。提升跨境网络传输能力，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。

（五）完善管理服务体系。营造开放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，实施数字贸易包容审慎监管；构建政府、商协会、企业协同配合的数字贸易促进和服务体系；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作用，优化政策咨询、项目申报、投资促进等服务；提升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水平，强化数字贸易人才智力支撑等。

    三、数字贸易相关指标情况

    可参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，列明本创建单位各项指标发展情况。
四、存在问题及工作考虑
分析梳理本地区数字贸易发展存在问题和面临主要制约因素，针对性提出未来发展和工作考虑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提出保障措施等。

注：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上述五方面内容。

